
 

花蓮縣(學校全銜)校事會議程序自主檢核表 

(疑似行為人：○○○師，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 

填表日期: 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解聘 

辦法 

條文 

確定 

完成 

1 

簽組校事會議 5位委員，任期一年。(中途辭任者，應簽請遞補新委員) 

(1)校長 1人：              。 

(2)家長會代表 1人：                (家長之小孩須仍在本校就讀)。 

(3)行政人員代表 1人：              (教師兼行政主任、組長、職員…)。 

(4)教師(會)代表 1人：              (須為未兼行政工作之教師)。 

(5)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人：          

(如：他校校長、主任、律師、里長、理事長…)。 

注意： 

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

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限。男性   人，女性   人。 

第 12條  

2 

學校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接獲檢舉或知悉         教師 

(這裡是指正式教師，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、實驗教育教師、專任運動教

練、協同教學人員、職員、教官、學生事務創新人員、工友、運用於協助教學

之志願服務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、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

行教學、輔導管教或研究之人員，其調查程序依第 61 條準用解聘辦法規定辦

理) 

疑似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、第 9 款、第 10 款(體罰或霸凌)、第 11

款(行為違反相關法規)、15 條第 1 項第 3 款(體罰或霸凌)、第 5 款(行為違反

相關法規)、16條第 1項(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)。 

(1)本案如為檢舉，應請檢舉人填具「檢舉書」。 

(2)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當面以言詞向學校檢舉者，學校應協

助其填寫檢舉書。 

(3)學校經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、警政、社政、衛生機關或醫療機構之通知而知

悉者，視同接獲檢舉。 

*檢舉事件若為緊急事件，請通知業務科承辦人與駐區督學。 

第 2條 

第 5條 

第 61條 

 

3 
(1)□校安通報，通報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序號：          。 

(2)□視事件情節，另進行兒少通報，通報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第 7條  

4 

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涉及第 2條第 4、5款規定情形後(如：體罰、霸

凌、行為違反相關法規、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)，應即先行保全或初步調查

與事件有關之證據、資料，以防止因證據、資料保存不全或遭銷毀，影響後續

調查之進行；必要時，學校得以巡堂或觀課方式，進行初步調查，以利後續調

查進行；另學校基於職權調查證據所需，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

書、資料、物品，或作必要之說明，以便初步釐清事實真相。 

第 8條  

5 
檢舉事件有下列事項，學校應不予受理。 

□受理，移交校事會議審議。 
第 9條  



□不受理，原因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1)非屬第二條規定之事項。  

(2)無具體之內容。 

(3)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。但檢舉內容包括行為

人及具體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4)同一事件已不受理或已作成終局實體處理。 

(5)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。 

6 

學校應於接獲檢舉後20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；無從通知者，免予

通知；不受理者，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。 

(1)□受理，書面通知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(2)□不受理，書面通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注意: 

(1) (1)檢舉人收受不受理次日 30日內，可向花蓮縣教育處陳情，同一案件陳情，

以 1次為限。 

(2) (2)若不受理檢舉，請敘明不受理條件，函報花蓮縣教育處。 

1 

第 9條 

第 10條 
 

7 
受理檢舉後，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。 

開會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 

第 12條 
 

8 

校事會議決議本案調查方式： 

(1) □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。 

(目前沒有規範派員人數、資格、校內外人員) 

(2) □由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。 

(解聘辦法沒有規定調查小組之性別比例) 

(3) □申請專審會調查。 

(只限申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教學不力案件) 

第 13條 

第 21條 
 

9 

校事會議原本決議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，但之後發現本案情節屬應依教師法第

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情形者，應報學校確認

後，改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 

因此，本校校事會議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開會決議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第13條第2項規定，本案改組成調查小

組進行調查。 

注意: 

校事會議委員，不得同時擔任調查小組委員或學校直接派員調查之調查人員。 

第 13條 

第 18條 
 

10 

校事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時，應發函請花蓮縣教育處從教育部校事會議調查

人才庫推舉3至5倍學者專家，供學校遴選3或5人為調查小組委員，並應全部外

聘；偏遠地區學校外聘調查委員有困難者，花蓮縣教育處應給予必要之協助。

調查小組委員應包括法律專家學者至少1人，但偏遠地區學校不在此限。 

(1)□已發函請花蓮縣教育處推舉3至5倍名單供學校遴選調查小組。 

(2)本案調查小組     人。(解聘辦法沒有規定調查小組之性別比例) 

(3)是否包括法律專家學者至少1人？□是  □否(偏遠地區不在此限) 

第 16條  



11 

通知當事人及檢舉人配合調查時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記載調查目的、時間、地

點及不配合調查所生之效果。必要時，得以實體或錄影方式觀課。 

(1)□已用書面通知檢舉人。 

(2)□已用書面通知當事人教師。 

(3)□已用電話或書面通知相關(證)人。 

注意: 

當事人或檢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調查，經調查小組通知限期配合調查，屆

期仍未配合者，調查小組得不待其陳述，逕行作成調查報告。 

第 19條 

第 21條 
 

12 

調查小組應於召開第1次會議之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；必要時，得延長之，

延長以2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1個月，學校並應通知當事人。 

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報告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第一次延長調查1個月，通知當事人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第二次延長調查1個月，通知當事人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第 21條  

13 

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並做成決議，應為下列決議「之一」 

(只能決議一種): 

(1) 移送教評會審議 

(2) 移送考核會審議 

(3) 自行輔導或申請專審會輔導(涉有本法16條第1項第1款) 

(4) 查無實證結案。 

調查小組應依校事會議通知，推派代表列席。 

(1)得依職權通知當事人、檢舉人、行為人以外之教職員、家長代表、學者專家

或有關機關（構）指派之人員，以書面或出席方式說明、陳述意見。 

(2)決議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。 

第 24條 

第 25條 
 

14 
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(如：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記大過、記過、申誡…)後，

發文報主管機關(教育局)備查或核准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第 47條  

15 

將本案相關資料報府審核： 

(1)各次校事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。 

(2)調查報告。 

(3)教評會或考核會會議紀錄(無則免附)。 

(4)教師輔導紀錄(無則免附)。 

(5)本自主檢核表。 

 

承辦單位 

(核章) 
 

校長 

(核章) 
 

 


